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11

武钢债 公告编号：临

2015-004

股票代码：

600005

公司债代码：

122128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资产置换前）相比，将增加150%以上。

上述业绩预告中“上年同期”数据为资产置换前公司2013年年报数据，不含武钢国贸

的业绩。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2014年年报中合并报表的“上年同期”数据将包含武钢

国贸的相应数据。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上年同期”数据为资产置换前公司2013年年报数据）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722.86万元。

（二）每股收益：0.04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一、2014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与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国贸” ）资产置换产生收

益；二、上述资产置换完成后武钢国贸利润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三、公司生产所需的原

燃料价格下降，同时公司内部加大了降成本费用的力度。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

的2014?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717

证券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临

2015-004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75%左右。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671.24万元。

（二）每股收益：0.53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14年，煤炭行业继续走弱，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2014年前11个月全国煤炭产量同比小幅下

降，煤炭价格持续走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煤炭行业资金困难，煤机设备市

场需求大幅萎缩，煤机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煤矿综采装备的市场价格持续下降，致使公司2014年度业绩

大幅下滑。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4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717

证券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

2015-005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2月10日

3.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

股

601717

郑煤机

2015/2/2

二、 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因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以下简称“网投系统” ）进行了优化升级，新网投系

统于2015年1月26日正式启用。 现就新网投系统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投资者可以咨询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是否已完成网投系统升级，以及是否可以按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以下简称“《网投细则》” ）规定方式

提交网络投票指令。

2、如果投资者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已完成系统升级的，投资者可按新《网投细则》规定方式进行

网络投票。 投资者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

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3、如果投资者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未及时完成系统升级的，投资者仍可按原方式进行网络投票。

原网络投票流程详见公司2015年1月15日刊登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公告编

号：2015-001）。 投资者也可以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网投系统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

4、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站说明。

5、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三、 除了上述补充事项外，于2015年1月1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事项不变。

四、 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5年2月10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端产业园区办公楼会

议中心

2. 网络投票的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2月10日

至2015年2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717

郑煤机

2015/2/2

4.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3

关于对香港全资子公司担保进行展期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选举执行董事部分

）

应选董事

（

5

）

人

1.01

选举焦承尧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

1.02

选举向家雨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

1.03

选举王新莹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

1.04

选举郭昊峰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

1.05

选举刘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独立非执行董事部分

）

应选独立董事

（

4

）

人

4.01

选举刘尧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4.02

选举江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4.03

选举李旭冬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4.04

选举吴光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

（

4

）

人

2.01

选举李重庆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2.02

选举张志强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2.03

选举周荣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2.04

选举刘付营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10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14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实现扭亏为

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00~4,500万元人民币。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863.76万元。

（二）每股收益：-0.55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2014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直供电，其用电成本大

幅下降，经营业绩显著回升；同时，根据《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能源办关于加快关停小

火电机组若干意见的通知》， 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确认了关停补偿款23,940万

元，致使公司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

计后的2014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二）董事长、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191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01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1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00%左右。

(三)本次预增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71,550.79元

(二)每股收益：0.014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期业绩增加主要是持有恒泰证券股权及以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致使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

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4�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001

证券简称：大同煤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06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4年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亿元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0,060.30万元。

（二）每股收益：-0.84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1、公司将所属同家梁矿、四老沟矿相关资产出售与同煤集团，获得对价支付资金，有效

减少公司亏损源，改善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2014年度， 公司依据政策继续暂停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

转产发展资金；

3、2014年度，公司强化运营质量，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有效控制成本。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4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08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国际港务大厦多功能厅（上海市东大名路35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0,438,020,38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89.8170

(四)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戌源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副董事长苏新刚先生、董事姜海涛先生、董事郑少平

先生、独立董事周祺芳先生、独立董事莫峻先生、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张日忠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丁向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437,725,969 99.998559 293,300 0.001435 1,111 0.000006

2、议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437,652,404 99.998200 318,065 0.001556 49,911 0.00024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290,053,301 99.898601 293,300 0.101017 1,111 0.000382

2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289,979,736 99.873264 318,065 0.109546 49,911 0.0171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峥宇、韩春燕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018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5-009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于2015年1月30日下午在上海国际港务大厦（上海市东大名路358号）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监事张日忠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系已以书

面形式对所议事项发表了意见、表决并选举）。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高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月31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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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5年1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5年1月30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亲自出席13名，周道炯独立董事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 8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唐双宁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继续授权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巴塞尔协议实施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继续授权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巴塞尔协议实施相关事项， 并按照

监管要求形成正式授权文件。

二、《关于调整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中心规模规划及远期主数据中心建设

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数据中心规模规划及远期主数据中心建设项目的调整方案。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对董事整体履职评价的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从工作时间、工作规范、工作质量三个方面对2014年度董事整体履职情况作了

回顾，同意作为2014年度董事会评价结果提交监事会。

四、《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高云龙先生于董事会决议之日起， 担任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

员。

高云龙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徐洪才先生自其董事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

称“中国银监会” ）核准之日起，担任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徐洪才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六、《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如下：

1、增补唐双宁先生、马腾先生、武剑先生、冯仑先生、徐洪才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

2、增补冯仑先生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

3、增补马腾先生、赵威先生、杨吉贵先生、冯仑先生为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4、增补杨吉贵先生、徐洪才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5、增补赵威先生为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马腾先生、赵威先生、杨吉贵先生、冯仑先生、徐洪才先生自其董事任职资格获得中国

银监会核准之日起就任。

赵威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马腾先生、杨吉

贵先生、冯仑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七、《关于续聘英国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担任董事会H股法律顾问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续聘英国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担任本公司董事会H股法律顾问。

八、《关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部分股权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财政部关于光大集团深化重组改革的批复精神，2014年11月6日， 财政部与中央

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 ）签署了《关于发起设立中国光大集团股

份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 ）。 根据《发起人协议》，汇金公司

以其持有的90亿股本公司股份出资到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根据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股份制商业银

行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５％以上股东的变更申请需要由中国银监会审批， 并需

要提交董事会同意变更股权的决议。

董事会同意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与汇金公司变更部分股权事宜。 待中国银监会核

准后，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及时履行后续的程序。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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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5年1月19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5年1月30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亲自出席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蔡浩仪监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监事会对董事会2014年度履职情况监督评价意见>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董事会2014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监督评价，同意将该意见向董事会通报。

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2014年度履职情况监督评价意见>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2014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监督评价， 同意将该意见向高级管理

层通报。

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增补殷连臣先生为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履职评价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规范监事履职行为，监事会审议批准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履

职评价办法》。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

2015-006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5年1月30

日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通过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到9人，其中段飞、邢波、黄金干、杨文彪、周昌生等5名董事同时通过通讯

方式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李保平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有关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决定《陕西

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自本决议作出之日

起实施。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子公司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信贷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龙门煤化” ）以下信贷融资业务提供相应的担保：

（1） 对龙门煤化与中国建设银行渭南分行2.5亿元人民币循环授信业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对龙门煤化与洛阳银行三门峡分行8000万元人民币银行承兑敞口

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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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龙门煤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龙门煤

化”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

3.3亿元人民币。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为龙门煤化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199,279万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龙门煤化以下信贷融资业务提供相应的担保：

（1） 对龙门煤化与中国建设银行渭南分行2.5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循环

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2） 对龙门煤化与洛阳银行三门峡分行8000万元人民币银行承兑敞口

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订，以上担保的具体权利义务将依据有关担保

协议约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根据被担保人龙门煤化2014年12月26日换发的最新《营业执照》，其基

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610000100183735

登记机关 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投资或控股

）

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龙门工业园东区

法定代表人 王世斌

注册资本 叁拾捌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焦炭

、

煤焦气

、

煤焦油生产

、

销售

；

甲醇

、

硫磺

、

硫酸铵及深加工产品的生

产

、

销售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1%股

权。

三、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1、 截至2013年12月31日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3.12.31/2013

年度

资产总额

671,362.11

负债总额

530,331.70

净资产

141,030.41

营业收入

357,974.08

利润总额

-6,716.42

净利润

-6,623.08

2、 截至2014年9� 月30日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4.09.30/2014

年

1-9

月

资产总额

734,679.48

负债总额

589,457.58

净资产

145,221.90

营业收入

280,943.91

利润总额

4,189.88

净利润

4,179.67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融资能力，符合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

的贷款额度）为 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276,495.93万

元的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

321,014.74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276,495.93万元的

116.1%。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最新《营业执照》复印件；

3、 被担保人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度已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

4、被担保人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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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2013]CP291号文注册，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金额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本公司于近日发行2015年度第

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15康美CP001” ）。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1月29日划入公司指

定账户，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第一 期 短 期 融 资

券

简称

15

康美

CP001

代码

041551002

期限

1

年

起息日

2015

年

1

月

29

日 兑付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实际发行总额

10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10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4.98%

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

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刊登。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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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普宁市科技工业园公司中药饮片生产基地综合楼五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53,172,49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8.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马兴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投资10亿元建设中国-东盟康美玉林中药产业园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2,522,691 99.92 296,715 0.03 353,089 0.05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2,516,591 99.92 289,015 0.03 366,889 0.0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拟投资

10

亿元

建 设中 国

-

东 盟 康

美玉林中药产业园

项目的议案

7,967,331 92.46 296,715 3.44 353,089 4.10

2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

范围的议案

7,961,231 92.39 289,015 3.35 366,889 4.26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李彩霞、周姗姗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康美药业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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